
附件2 
河南林业职业学院 

汽车工程学院 

2025级学生转专业考核方案 

为规范开展 2025 级学生转专业考核工作，保障转专业工作

公平、公正、有序进行，根据《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教

育部令第 41 号）《河南林业职业学院学生转学、转专业管理办法》

（豫林院〔2025〕54 号）及学校《关于开展 2025 级学生转专业工作

的通知》要求，结合汽车工程学院实际教学资源与专业培养特点，

制定本考核方案。 

一、组织领导 

为确保转专业考核工作严谨规范、公开透明，成立汽车工程

学院 2025 级学生转专业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具体组成如下： 

组长：刘艳花 

副组长：宋武强、赵佳 

成员：于波波、郭帅冰、杨毅男、李少华、赵晶晶、任彬彬、

尚亚平、沈瑞、童冉冉、李扬、白泽鹏、杨金帅。 

领导小组下设考核工作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学院学工办（三

川校区办公楼 A203 室），负责考核工作的具体执行、材料汇总及联

络沟通等日常事务。 

二、申请条件 

拟转入我院的学生须同时满足以下条件： 



1.学生确实对我学院相关专业有特长和浓厚的兴趣，转专业

更能发挥其专长； 

2.休学创业或退役后复学的学生，因自身情况需要转专业的； 

3.其他要求：符合学校转专业相关规定，无《关于开展 2025

级学生转专业工作的通知》中明确的不得转专业情形。 

三、考核安排 

（一）考核对象 

已经通过学校及转出学院资格审核，且符合汽车工程学院转

专业申请条件，拟转入我院相关专业的 2025 级学生。 

（二）考核内容 

转专业采用面试形式，面试成绩占比重为 100%。重点考察

学生的专业适配度、学习能力、综合素质及转入专业的发展潜力。

考核采用结构化面试形式。主要考察以下内容： 

（1）专业认知：对拟转入专业的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就业

方向等的了解程度； 

（2）学习规划：转入后的学习计划、专业发展设想及与自身

特长的匹配度； 

（3）综合素质：语言表达能力、逻辑思维能力、沟通协调能

力及应变能力等； 

（4）专业潜力：结合学生既往学习经历、特长优势，评估其

在转入专业的学习潜力与发展空间。 

（三）考核标准 

评分维度 分值 核心评分点 



转专业动机 30 分 
动机清晰合理（非盲目跟风），预判

并能应对衔接困难。 

目标专业认知 40 分 
了解目标专业核心课程、培养目标，

匹配个人兴趣与职业规划。 

综合素养 30分 
表达有条理，应变诚恳，展现学习积

极性。 

（四）考核流程 

1.名单确认：待学生处汇总并反馈拟转入学生名单后，学院

考核工作办公室进行名单核对，通过学院官网、公众号、班级辅

导员通知等方式告知学生考核具体时间、地点及注意事项，学生

需在规定时间内确认参加考核，逾期未确认视为自动放弃考核资

格； 

2.现场签到：考核当日，学生需携带本人学生证、身份证及

相关证明材料（学业成绩证明、素质考核证明等）原件，提前 30 分钟

到考核地点签到，接受资格复核，未按规定时间签到或证件不齐

者，不得参加考核； 

3.面试考核：学生按抽签顺序依次参加面试，每位学生面试

时间为 10-15 分钟，内容包括自我介绍+结构问答环节，考核小组

成员根据学生表现独立打分，取平均分作为面试最终成绩； 

4.成绩汇总：考核工作办公室在面试全部结束后，对成绩进

行汇总核对后进行排名。 

（五）考核地点及时间安排 

1.地点：汽车工程学院会议室（三川校区办公楼 A205 室）。 



2.时间：2026 年 3 月 12 日-13 日（具体面试时间段将在学生处汇

总转入学生名单后，通过学院官网、辅导员通知等方式另行告知学生，请

学生保持通讯畅通）。 

五、录取原则 

1.优先录取原则：学院内部不同专业之间申请互转的学生，

在符合上述录取原则的前提下，优先予以接收； 

2.择优录取：根据转专业各专业接收计划数，按面试成绩从

高到低依次确定拟录取名单，额满为止。 

3.资格复核：拟录取名单确定后，由考核工作领导小组对学

生的资格条件、考核过程及成绩核算进行最终复核，确保录取结

果准确无误。 

六、工作要求 

1.严格执行学校转专业工作规定，坚持“公平、公正、公开”

原则，全程规范考核流程，所有考核环节均有详细记录，考核材

料存档备查； 

2.考核工作人员须严格遵守工作纪律，实行回避制度，若与

考生存在亲属或其他利害关系，应主动申请回避，严禁弄虚作假、

徇私舞弊； 

3.考生应遵守考核纪律，如实提供相关材料，服从考核安排，

若在考核过程中存在违规违纪行为，一经查实，取消其转专业考

核资格； 

4.考核结果将在学院官网进行公示，公示期间接受考生及师

生监督，对公示结果有异议者，可在公示期内以书面形式向考核



工作办公室提出申诉，办公室将在公示期内予以答复。 

七、其他事项 

本方案未尽事宜，按照学校《关于开展 2025 级学生转专业

工作的通知》及《河南林业职业学院学生转学、转专业管理办法》

（豫林院〔2025〕54 号）执行。 

 

 

                              汽车工程学院 

                             2026 年 1 月 28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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